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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 

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》第三议定书 

 

关于2007年7月11日在新加坡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

协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协定”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

和国政府同意下列规定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： 

 

第一条 

 

关于协定第二十五条，取消第一款、第二款和第三款，用

下列代替： 

“一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可以预见的与执行本协定

的规定相关的信息，或与执行缔约国双方或其地方当局征收的各

种税收的国内法律相关的信息，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

相抵触为限。信息交换不受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限制。 

二、缔约国一方根据第一款收到的任何信息，都应和根据该

国国内法所获得的信息一样作密件处理，仅应告知与第一款所指

税收有关的评估、征收、执行、起诉或上诉裁决有关的人员或当

局（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）及其监督部门。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

为上述目的使用该信息，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

决中披露有关信息。 

三、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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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一方有以下义务： 

（一）采取与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行政惯

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； 

（二）提供按照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或正常

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； 

（三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、经营、工业、商业或专业秘密或

贸易过程的信息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（公共秩序）的信息。 

四、如果缔约国一方根据本条请求信息，缔约国另一方应使

用其信息收集手段取得所请求的信息，即使缔约国另一方可能并

不因其税务目的需要该信息。前句所确定的义务受第三款的限

制，但是这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任何一

方仅因该信息没有国内利益而拒绝提供。 

五、第三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任

何一方仅因信息由银行、其他金融机构、名义代表人、代理人或

受托人所持有，或因信息与人的所有权益有关，而拒绝提供。” 

 

第二条 

 

缔约国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相互通知对方已经完成该第三

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。该第三议定书自收到后一方

通知之日起生效。第三议定书的规定将适用于该第三议定书生效

年度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期间的税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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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代表，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，在本议定书上签字，以昭

信守。 

 

本议定书于2010年7月23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每份都

用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
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        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代表 

 

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力         国内税务局局长李金富 


